
 - 1 - 

小火电机组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7 年 8 月 7 日发布 电计[1997]431 号） 

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，加快我国 电力

工业产业结构调整，进一步落实国家计委、国家经贸 委、中国

人民银行、电力部、机械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严格控 制小火电

设备生产、建设的通知》 (计机轻[１９９５]２３７２号) 文件要

求，规范小火电机组的管理，严格限制小火电机组的 建设，特

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第一条 高能耗、高污染小火电机组的建设，给国家的 环境

保护、能源资源平衡以及电力工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 极为不利

的严重影响。在当前全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，调 整优化产业

结构的历史时期，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，采取果 断措施，严格

限制小火电建设和运行。 

第二条 要严格控制单机容量１０万千瓦及以下火电 机组的

建设（包括企业自备电厂），其中２．５万千瓦及以下 小火电

机组严禁建设。在大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建设小火 电机组，按

本规定中审批程序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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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电网覆盖地区要严格控制建设 10 万千瓦以上 30 万千瓦

以下的纯凝汽式火电机组。 

从“九五”开始，新建火电厂一般都要使用单机容量在３０

万千瓦及以上的高参数、高效率机组。 

第三条 国家鼓励综合利用煤矸石、煤泥、石煤、垃圾等低热

值燃料和利用余热、余压、生物质能、沼气、煤层气、高炉煤气

等综合利用资源的发电小型工程。 

煤矸石电厂燃料指燃烧热值不大子１２５５０千焦／千克

（３０００大卡／千克）的矸石燃料，并且必须使用循环流化床

锅炉。 

在热负荷可靠基础上可适当建设热电联产工程，但必须严格

执行环保要求，应按“以然定电”的方式运行，并要用技术手段

分级监视考核。应选用背压机组带基本热负荷，抽汽机组带尖峰

热负荷，供电标准煤耗应小于３６０克／千瓦时，热电比应大于

５０％。 

坚决杜绝借热电之名行凝汽运行之实、借综合利用之名行浪

费能源资源之实的行为。对于达不到上述标准要求的小火电机组，

要进行技术改造或停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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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严格贯彻执行小火电机组的审批程序。确实需要建设

小火电机组的，均要按计机轻[１９９５]２３７２号文件规定的基

建程序，先报各网、省电力局（电管局）审核并报各省计委（计

经委）、经贸委（经委）同意后，由各网、省电力局（电管局）

转报电力部，经电力部审查后报国家计委审批，凡不按规定程序

审批，或越权审批的建设项目，不准设计，不批开工，不得并入

电网运行，各网、省电力公司不得与其签订并网和购电协议。 

第五条 各网、省电力公司要按计机较[１９９５]２３７２号

文件要求，加强对小火电机组的规范化管理。不论在国家电网或

与国家电网联网的地方电网，所有小火电机组的并网和购电协议

均由网、省电力公司负责审批。主要运行参数（有功、无功、供

热量等）必须及时送到县、地、省三级调度，并按单机容量和电

厂总装机容量大小分别纳入省、地二级调度管理。 

并网运行的自备电厂应坚持自发自用原则，严格控制上网电

量，严禁设立供电营业区。自各电厂对电网应承担调峰义务。 

对已建成并网运行的穴电机组，各网、省电力公司要对其并

网和购电协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，并要按上述要求重新签定，对

未签署协议的要予以补签。对不签或拒绝补签协议的一律解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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